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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 2012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市西西友谊酒店 6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通知于 2012 年 6月 15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会前，公司接到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李惠波先生、孙红旗先生、陈刚先生、孙晔先生、王志华先生的

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原因，李惠波先生、孙红旗先生、陈刚先生、孙晔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王志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李惠

波先生、孙红旗先生、陈刚先生、孙晔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王

志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将在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王志华先生仍将履行董事和董

事长的职责。李惠波先生、孙红旗先生、陈刚先生、孙晔先生、王志华先生

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5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志华董

事长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肖创英先生、许山成先生、薛长海先生、乔伟先生、张勇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 

肖创英：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许山成：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薛长海：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乔  伟：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张  勇：5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章程修订案见附件） 

3、审议通过《利润分配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北京西西友谊酒店会议中心召开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6 月 20日 

 

附 1：董事候选人简历 

肖创英，男，汉族，1960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党的十

七大代表，“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1 年 6 月-2006 年 3 月，历任湖北松木坪电厂

副厂长、厂长，湖北荆门热电厂厂长，湖北省电力工业局干部处处长，湖北省电力公司



总经济师，湖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国家电力公司华中公司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华中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6 年 3 月-2009 年 4 月，任甘肃省电力

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9 年 4 月-2010 年 3 月，任甘肃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2010 年 3 月-2010 年 9 月，任国家电网公司产业发展部主任，国家电网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9 月-至今，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组

副书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

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许山成，男，汉族，1964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2006 年

11 月-2007 年 11 月，任国家电网公司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7

年 11 月-2008 年 9 月，任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总会计师、临时党委委员； 2008

年 9 月-2008 年 11 月，任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组成员。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薛长海，男，汉族，1964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6

年 5 月-2007 年 12 月，任焦作电厂副厂长； 2007 年 12 月-2009 年 12 月，任焦作电厂

副厂长、党委委员；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 月，任焦作电厂党委委员、书记； 2010

年 8 月-2010 年 12 月，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主任兼党组秘书；2010

年 12 月-至今，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乔伟，男，汉族，1969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5 年 3

月-2008 年 5 月，任山东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2008 年



5 月-2008 年 8 月，任山东聊城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8 年 8 月-2009

年 7 月，任山西鲁晋王曲发电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9 年 7 月-2010 年 6 月，任

山西鲁晋王曲发电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委委员；2010 年 6 月-2011 年 12 月，

任山西鲁晋王曲发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1 年 12 月-至今，任国网能源山西河

曲发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张勇，男，汉族，1973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2006 年 9

月-2008 年 4 月，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2008 年 4 月-2010 年 3 月，国网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2010 年 3 月-2010 年 10 月，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作部主任助理；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7 月，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电源管

理部主任助理； 2011 年 7 月-至今，任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电源管理部副主任。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附 2：《公司章程修订案》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广东证监[2012]91

号）、《转发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109 号）的精神，根据《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国证监

会令[2008］57号)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现对

本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进行修订，内容如下： 

原文：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可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在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



分红政策。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利润分配预案的，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及独立董

事意见。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股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订后：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二）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五）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公司根据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

当公司具备股本扩张能力或遇有新的投资项目，为满足长期发展的要求，增强后续发展

和盈利能力，在项目投资资金需求较大时可采用股票股利。 

（六）公司年度盈利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

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时除现场会议外，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七）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

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但不得采取有

偿或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 1/2 以上同

意。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八）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九）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因国家法律法规

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

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应详细论证，征求独立董

事意见，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2/3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